附件2
太和县“小春芽”学堂安全协议书

一、家长责任

1.信息告知：家长需向学堂如实提交学生的完整健康信息档案，包括既往病史、遗传病史、精神状况、过敏、特殊疾病史等重要信息。家长应承担信息隐瞒或更新不及时所产生的责任。若因家长未如实告知或未及时更新相关信息导致学生在学堂期间发生安全问题，家长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学堂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及相关管理费用。学堂不承担任何责任。

2.接送管理：严格按照学堂规定的接送时间和地点接送学生。学堂不提供食宿，如家长无法按时接送，需提前与学堂沟通，并委托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监护人代为接送。若因家长未按规定接送（包括迟到、早退、未到场等）导致学生出现安全问题，家长承担全部责任，学堂不承担任何责任。

3.安全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教导学生遵守学堂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要求，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若家长未履行上述安全教育义务，导致学生发生安全事故，家长应承担全部责任。学堂有权要求家长补充安全教育或采取其他必要措施。

4.配合管理：积极配合学堂开展的各项安全管理工作，及时了解学生在学堂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对学堂提出的安全建议和要求予以重视和配合。家长对安全建议未在48小时内书面回复的，视为认可学堂处置方案。家长应定期与学堂沟通学生在校表现，积极参加学堂组织的安全演练、家长会等活动。因家长未配合导致安全隐患或事故的，家长承担全部责任。

二、学生责任

1.学生应自觉遵守学堂的各项规章制度，听从工作人员、志愿者的管理，不得擅自离开学堂或从事与学堂无关的活动。

2.学生应爱护学堂场所的设施设备，正确使用学堂提供的教学用具，不得进行任何危险行为。 

学生出现攻击性行为、自伤倾向或破坏教学秩序时，学堂有权立即中止服务并通知家长带回。若因学生自身过错导致安全事故发生，学生及其家长承担全部责任，并对因此造成的他人或学堂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因学生自身过错或故意行为导致学堂公物设施损坏的，学生及家长应按照市场重置价或修复价赔偿。

三、责任划分

1.严禁学堂侮辱殴打体罚学生，工作人员个人行为造成损害的，由其本人依法承担责任。同时，学堂还根据情节对工作人员进行纪律处分。但工作人员、志愿者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学堂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履行职责过程中进行的言语规劝、行为约束等必要措施，不视为体罚或侮辱，因不可预见原因导致的意外后果，学堂不承担责任。

2.因学生自身原因（如突发疾病、隐瞒健康状况、违反学堂规定等）或家长未履行相关责任导致学生发生安全事故，家长承担全部责任，学堂将积极协助处理。

3.因不可抗力（如自然灾害、社会突发公共事件等）导致学生发生安全事故，学堂组织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处理。

4.学堂统一为学生购买意外保险，保险期间为本次“小春芽”学堂开班期间，保险范围限定在学堂场地内教学活动期间。若保险公司拒赔或理赔金额不足，学堂不承担任何补偿责任。同时，保险理赔金额视为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家长有权知悉保险相关信息。家长接送上下学路上、周末等非服务时间以及不在学堂内造成的伤害，学堂组织方不承担任何过错及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肇事、第三方侵害、非服务时段的损害、安全事故（如外出参观、社会实践等）等情形。学堂已履行安全教育、设施检查等法定义务，对非服务时段及场所发生的损害不承担过错推定责任或公平责任。因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外来人员、其他学生）侵权或学生在学堂组织外的活动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学堂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其他事项

1.本责任书自双方签字起生效，有效期为本次学堂开班期间。本协议未尽事宜，学堂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补充规定，补充规定经公告或书面通知家长后生效。本协议与学堂其他管理制度不一致时，以本协议为准。

2.本责任书一式两份，家长和学堂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学生姓名：__________

家长（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签字即视为已充分阅读、理解并同意本协议全部内容，家长不得以未阅读为由主张免责。如家长未签字但学生实际参加学堂活动，视为家长已同意本协议全部内容。）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小春芽学堂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